附件2

信用承诺书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

为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诚信意识，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本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1．本单位（本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有效，并对所有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办理自然资源领域事项；

3．本单位（本人）办理自然资源领域事项的相关信息，自愿接受依法核实、检查；

4．本单位（本人）办理自然资源领域事项中的结果信息，同意报送至呼伦贝尔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呼伦贝尔”。

5．本单位（本人）接受《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信用分类管理。

承诺单位（公章）：                      
             法人签章（自然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附件3

失信行为告知书
（单位、法人、自然人）：
根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以及《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你单位（个人）的失信行为违反了           的规定；
2．你单位（个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当于收到本告知书20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并提供证据，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特此告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附件4

失信行为通知书

（单位、法人、自然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以及《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本单位拟将你单位（个人）的            失信行为记入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领域信用信息；
2．你单位（个人）的严重失信行为，如在规定期限内仍未消除的，本单位将实施联合惩戒，并通过“信用呼伦贝尔”、本单位官网等渠道向社会进行公示；

3．本单位拟将你单位（个人）列入自然资源失信“黑名单”，并在我局门户网站、“信用呼伦贝尔”等网站予以公示。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